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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計劃

有關我們未來計劃的詳情，請參閱本[編纂]「業務－策略」一節。

所得款項用途

經扣除[編纂]費用及我們與此有關支付及應付的預計開支後，假設[編纂]為每股
股份[編纂]港元（即建議[編纂]範圍每股股份[編纂]港元至[編纂]港元的中位數），估計
來自[編纂]的所得款項淨額於行使[編纂]前約為[編纂]百萬港元。我們擬將[編纂]所得
款項淨額用作以下用途：

• 約[編纂]百萬港元（或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約[編纂]%）將用於進一步提
高我們的生產效率及擴大我們的產能，其中：

（i） 發展新生產基地

• 約[編纂]百萬港元（或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約[編纂]%）將用於在中
國廣東省廣州市南沙區生產基地（將由我們現有的兩間倉庫改裝而
成）安裝兩條自動SMT生產線、六條可替換印刷電路板元件生產線以
及其他機器及設備；

• 約[編纂]百萬港元當中：

• [編纂]百萬港元，即人民幣[編纂]百萬元（或估計所得款項淨額
總額約[編纂]%）將用於預先支付新生產基地的租金按金、電力
安裝費用及預付租金；及

• 約[編纂]百萬港元（或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約[編纂]%）將用
於配置新的生產基地（將由我們現有的兩個倉庫改建），當中包
括租賃裝修；

（ii） 升級現有生產設施

• 約[編纂]百萬港元（或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約[編纂]%）將用於升級
現有生產設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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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約[編纂]百萬港元（或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約[編纂]%）將用於在〔都柏
林、愛爾蘭及法國巴黎（進行公司註冊、註資、購買辦公室設備、翻新辦
公室及支付租金按金、員工成本以及廣告和推廣開支）〕建立辦事處以擴大
我們於歐洲的客戶基礎；

• 約[編纂]百萬港元（或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約[編纂]%）將用於建立我們
位於中國廣東省廣州的戰略人才辦事處，以招募招聘高素質人才，如工程
師、IT技術員、採購專家、會計師及內部核數師；及

• 餘額將用作一般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。

倘[編纂]為指示性[編纂]範圍的最高或最低價格，則[編纂]所得款項淨額（假設並
無行使[編纂]）將分別增至約[編纂]百萬港元或減至約[編纂]百萬港元。在此情況下，
我們將按比例增加或減少對上述所得款項淨額擬定用途的分配。

倘[編纂]獲悉數行使，[編纂]所得款項淨額將增加至約[編纂]百萬港元（假設[編

纂]為每股股份[編纂]港元，即建議[編纂]範圍的中位數）。倘[編纂]釐定為建議[編纂]範
圍的最高或最低價格，[編纂]所得款項淨額（包括行使[編纂]所得款項）將分別增加至
約[編纂]百萬港元或減少至[編纂]百萬港元。在該情況下，我們將按比例增加或減少對
上述所得款項淨額擬定用途的分配。

上述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僅為目前的估計，可能基於現行經濟、市場及業務狀況而
改變。倘[編纂]的所得款項淨額並不即時用作上述用途，並在相關法律及法規容許的情
況下，我們擬將該等所得款項淨額存入持牌銀行及╱或財務機構的計息銀行賬戶。


